附录7：被广东省珠海市中共法院枉判的50位法轮功学员的概况
1、金原被非法判刑八年六个月含冤离世
金原，男，一九六一年出生，原安徽省歌舞团演奏演员，曾获全国青年二胡大奖赛亚军。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劳教三年，遭受了暴打、熬鹰、冬天淋冷水、高强度劳役，导致耳膜打穿、听力丧失；因制作真相护身符，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日早上八点，金原在家被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国保大队赖海忠、车学灿等人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二看守所，金原出现严重病症，两天处于完全昏迷状态。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他被香洲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金原被非法判刑八年六个月。他被劫入广东省阳江监狱，遭受长时间奴役、药物等迫害，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出狱回家时全身溃烂，连头部都流黄水。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金原含冤离世，终年63岁。
2、李志联被非法判刑八年被迫害致死
李志联，女，一九五四年出生，原籍河北省武强县，家住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李志联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回武强县，被非法拘禁了十五天；二零零一年底，李志联被珠海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禁了一个多月；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李秀莲发真相资料遭恶告，被警察跟踪到李志联家，李志联、李秀莲被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二二年三月底，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对两位法轮功学员非法视频开庭。李志联被非法判刑八年。此后李志联的身体每况愈下。直到二零二二年六月六日下午，法院才让家人将李志联接回家，当时她已经奄奄一息，身体插了很多管子，但脚上却还戴着很粗的脚镣。两天后，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下午，李志联含冤离世，终年68岁。
3、余爱华（时年70岁）三次被非法判刑共十一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一万元
余爱华，女，一九五二年出生，家住珠海市香洲区湾仔街道。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八年六月二日被珠海市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她再次被珠海市金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因派发、张贴真相资料，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余爱华又被绑架。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她被珠海市香洲区检察院非法起诉。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珠海市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一万元。
4、张玉辉被非法判刑十年
张玉辉，男，一九六五年出生，澳门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张玉辉在网络服务器上发表文章支持法轮功而在珠海被绑架，被控以颠覆罪，后被非法判刑十年。二零零二年十二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5、曾青三次被非法判刑共十年
曾青，女，原珠海市斗门县路灯所仓库管理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零年八月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再次被珠海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曾青在街上又被便衣跟踪而遭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三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刘定松、卢健雯、曾青在林永旭家一块学习《转法轮》时，被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绑架，后被取保回家。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曾青外出时，在斗门区东第花园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四年。
6、周静被非法判刑九年
周静，女，时年四十来岁，家住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恒美花园。因制作和发放真相资料，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周静和陈劲被珠海市香洲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后来周静被非法判刑九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7、何雪萍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九年
何雪萍，女，一九七七年出生，借住在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一年一月被珠海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二零零五年二月非法关在珠海民富洗脑班一个月，三月转到三水洗脑班非法关押五个月；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下午被珠海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回家后因曝光三水劳教所的黑幕，二零零八年八月二日又被绑架，二零零九年四月十日被非法判刑五年。
8、赵娟娟（时年七旬）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八年五个月
赵娟娟，女，一九三五年前后出生，斗门县农业局退休干部，家住珠海市斗门县井岸镇朝阳小区。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一日在广州讲真相被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日，卢健雯在学校讲真相时遭恶告，被珠海警察绑架，其母赵娟娟也于当日下午被绑架。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被非法开庭，赵娟娟被非法判刑三年（监外执行）；因发放真相资料，二零零九年九月，赵娟娟再次被珠海市斗门区警察绑架，被斗门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五个月。随后，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9、陈广云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七年六个月
陈广云，女，珠海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五年九月四日被香洲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被非法判刑四年。上诉后，珠海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一六年五月非法维持冤判。同年六月十三日，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一九年九月结束冤狱回家；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陈广云因贴真相不干胶，再次被香洲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被香洲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于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结束冤狱回家。
10、陈小军被非法判刑七年
陈小军，广西人，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原珠海格力空调公司员工。二零零零年被珠海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七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11、许淑杰被非法判刑六年
许淑杰，女，一九五一年出生，法轮功学员尹逊祯的妻子，原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档案室干部。二零零九年四月十日晚上，尹逊祯、许淑杰夫妇在珠海市女儿尹琦家中被斗门区警察绑架。许淑杰、尹琦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二看守所，尹逊祯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三看守所。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尹逊祯、许淑杰、尹琦一家三口被珠海市斗门区法院非法判刑，许淑杰被非法判刑六年。
12-14、黄奎、蒋玉霞、马艳（时年26岁左右）被非法判刑五年
黄奎，男，一九七四年出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系九九级在读博士生；蒋玉霞，女，一九七五年出生，清华大学水利水电系九五级在读本科生；马艳，女，一九七四年出生，清华大学建筑系九四级本科生，清华人文学院传播学第二学位。二零零零年上半年，清华大学六位优秀学子黄奎、林洋、马艳、李春艳、蒋玉霞、李艳芳离开北京来到珠海。他们于二零零零年七月开始收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资料，并写成文章张贴于海外网站。同年十一月，六位学子被珠海警察绑架，黄奎、林洋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二看守所，马艳、李春艳、蒋玉霞、李艳芳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当局最初指控他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后改为“利用×教破坏法律实施”。二零零一年八月，六位学子被珠海市香洲区法院非法庭审。黄奎后来被非法判刑五年，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结束冤狱回家；蒋玉霞、马艳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5、尹逊祯（时年61岁）被非法判刑五年
尹逊祯，男，一九四九年出生，原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汽运处职员。二零零九年四月十日晚上，尹逊祯、许淑杰夫妇在珠海市女儿尹琦家中被斗门区警察绑架。许淑杰、尹琦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二看守所，尹逊祯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三看守所。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尹逊祯、许淑杰、尹琦一家三口被珠海市斗门区法院非法判刑，尹逊祯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
16、李凤友被非法判刑五年
李凤友，男，原南海舰队某独立团团长、飞行员，复员后任珠海三灶机场飞行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零年他和妻子被劫持到珠海洗脑班，成功走脱后不久，再遭绑架。后来李凤友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二零零九年，李风友到北京出差，在酒店刷身份证时再次被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六个月。
17、罗峻被非法判刑五年
罗峻，女，时年六十多岁，家住珠海市香洲区岭南世家。二零一五年九月二日下午四点多钟，罗峻一人在岭南世家社区自家开的商店里，被二十多个警察包围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一六年三月被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上诉后，珠海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一六年五月非法维持冤判。同年六月十三日，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8、卢健雯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五年
卢健雯，女，一九七二年出生，法轮功学员赵娟娟的女儿，原珠海市斗门县井岸镇第四小学英语教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被非法劳教二年；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日，卢健雯在学校讲真相时遭恶告，被珠海警察绑架。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被非法开庭，卢健雯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刘定松、卢健雯、曾青在林永旭家一块学习《转法轮》时，被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绑架。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她被珠海市斗门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
19、田建水被非法判刑五年
田建水，男，福建人，大专学历，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在珠海被绑架，后被珠海市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五年。
20、李秀莲（时年70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李秀莲，女，一九五二年出生，珠海市香洲区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零年十月在单位被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被非法拘禁了四个月；二零零一年三月，被非法劳教一年；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李秀莲发真相资料遭恶告，被警察跟踪到李志联家，李志联、李秀莲被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二二年三月底，李秀莲被珠海市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21、刘爱华（时年60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刘爱华，女，一九五四年出生，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三里桥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日，刘爱华在珠海市法轮功学员陈小军家遭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被非法庭审。二零一四年四月十日，她被珠海市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一四年八月中旬，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于二零一六年十一月结束冤狱回家。
22、张育珍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张育珍，女，一九六七年一月出生，大学毕业，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李渡镇人。二零一零年前后，她随家人来到广东省中山市，住坦洲镇金山城。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张育珍去北京上访，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枉判六年；在冤狱期满的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女子监狱伙同进贤县国保大队及李渡派出所警察，把张育珍劫持到江西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直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日，张育珍才被释放回家；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二日，张育珍被珠海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二零年，被珠海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致全身瘫痪、神智不清、生活无法自理。
23、吴小菊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吴小菊，女，时年五十多岁，原籍湖北。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因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24、林永旭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被勒索罚金三千元
林永旭，男，一九六七年出生，辽宁营口市人，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曾任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工程师。后来南下广东，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任工程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零年六月，林永旭被劫持到广东省三水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二年下半年，林永旭被绑架到珠海民富酒店的洗脑班，非法拘禁了两年半；二零零九年二月，林永旭从辽宁回珠海在北京转车时被绑架，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了两年半；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刘定松、卢健雯、曾青在林永旭家一块学习《转法轮》时，被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绑架。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被构陷到香洲区检察院。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香洲区法院将林永旭诬判三年半，勒索罚款三千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姚峰，审判员：彭帅、孙珑艳，书记员罗思玲，公诉人胡欣。上诉后，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珠海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不法人员为：审判长谢志刚、审判员王丹、汤薇乔，书记员潘雪桢。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林永旭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25、陈劲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陈劲，女，原珠海香洲区第二小学美术教师。因制作和发放真相资料，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周静、陈劲被珠海香洲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二看守所。陈劲后来被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被劫持到广东省韶关监狱迫害。二零零四年十月，冤狱期满后，被劫入设置在珠海民富酒店的洗脑班，继续非法关押了两个多月。
26、申美英（时年63岁）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申美英，女，一九四五年出生。因发放真相资料，二零零七年八月被绑架到珠海看守所，二零零八年七月被珠海市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27、马丽娜（时年66岁）被非法判刑三年五个月勒索罚金三千元
马丽娜，女，一九五六年出生，江西省抚州市人，家住珠海市香洲区情侣北路。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被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非法行政拘留十五天；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马丽娜在珠海市香洲区山峰路附近发放真相资料时，遭社区人员恶告。一月二十九日，她在家中被香洲区公安分局国保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她被香洲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二零二一年九月，马丽娜被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五个月，被勒索罚金三千元。上诉后，珠海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非法维持冤判。
28、林洋（时年26岁）被非法判刑三年
林洋，男，一九七四年出生，清华大学水利水电系九四级学生，因品学兼优被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二零零零年上半年，清华大学六位优秀学子黄奎、林洋、马艳、李春艳、蒋玉霞、李艳芳离开北京来到珠海。他们于二零零零年七月开始收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资料，并写成文章张贴于海外网站。同年十一月，六位学子被珠海警察绑架，黄奎、林洋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二看守所，马艳、李春艳、蒋玉霞、李艳芳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当局最初指控他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后改为“利用×教破坏法律实施”。二零零一年八月，六位学子被珠海市香洲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二年八月前后，林洋被非法判刑三年。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于二零零四年六月走出黑窝。
29、刘建民被非法判刑三年
刘建民，男，河北魏县法轮功学员。因写“法轮大法好”标语，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被珠海市斗门区警察绑架，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被珠海市斗门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三年。
30、黄楚芝被非法判刑三年
黄楚芝，女，时年五十多岁，珠海市香洲区法轮功学。二零一二年五月下午，黄楚芝在发真相资料时被香洲区警察绑架。当晚九点多，十来个警察闯到她家抄家，抄走电脑、真相资料、真相币等物品，她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一三年元旦前，黄楚芝被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31、黄伟军被非法判刑三年
黄伟军，男，珠海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入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32、钟小玲被非法判刑三年
钟小玲，女，珠海市香洲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八年四月八日，钟小玲、钟燕玲姐妹被香洲区警察绑架。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两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两位法轮功学员被珠海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钟小玲被非法判刑三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彭海欧，审判员马良奎，代理审判员李玉峰，书记员李宇涛。
33、刘定松被非法判刑三年
刘定松，男，珠海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刘定松、卢健雯、曾青在林永旭家一块学习《转法轮》时，被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绑架。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被构陷到香洲区检察院。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香洲区法院将刘定松非法判刑三年，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姚峰，审判员：彭帅、孙珑艳，书记员罗思玲，公诉人胡欣。
34、陈东慧被非法判刑三年
陈东慧，珠海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三年十月，陈东慧因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后被珠海市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35、尹琦被非法判刑三年
尹琦，女，时年三十岁左右，法轮功学员尹逊祯、许淑杰夫妇的女儿。二零零九年四月十日晚上，尹逊祯、许淑杰夫妇在珠海市女儿尹琦家中被斗门区警察绑架。许淑杰、尹琦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二看守所，尹逊祯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三看守所。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尹逊祯、许淑杰、尹琦一家三口被珠海市斗门区法院非法判刑，尹琦被非法判刑三年。
36、杨秀梅被非法判刑三年
杨秀梅，女，一九四四年出生，珠海市斗门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二日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洗脑班，后被非法判刑三年。
37、陈数学被非法判刑三年
陈数学，男，原珠海市劳动局职工。因在珠海市政府发真相传单，被珠海市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38、梁容妹被非法判刑三年
梁容妹，女，珠海市斗门区法轮功学员，时年六十多岁。二零零零年十月因发真相传单被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一年十月回家；二零零二年二月八日，在家中被珠海市斗门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二零零二年四月中旬，被转入斗门洗脑班非法关押，洗脑失败后，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戴着脚镣、手铐被送三水妇教所非法劳教二年；二零零四又被珠海警察绑架，同年十二月被非法判刑三年。
39、唐学军被非法判刑三年
唐学军，男，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人，职业教师。二零零零年一月在湖南益阳被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六年八月，唐学军来到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在中特文武学校任教。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遭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被斗门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二看守所，后被斗门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40、梁焕玲（时年60岁）被非法判刑三年
梁焕玲，女，一九四二年出生，珠海斗门人，卖菜妇女。二零零二年被珠海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41、胡自华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一万元
胡自华，男，一九六五年出生，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法轮功学员，在珠海帮忙带孙辈。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他在儿子家被珠海市斗门区警察入室绑架，关押在珠海市第二看守所。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日被非法庭审。后来他被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金一万元。
42、钟燕玲被非法判刑两年
钟燕玲，女，一九六三年出生，珠海市香洲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八年四月八日，钟小玲、钟燕玲姐妹被香洲区警察绑架。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两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两位法轮功学员被珠海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钟燕玲被非法判刑两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彭海欧，审判员马良奎，代理审判员李玉峰，书记员李宇涛。
43、陈燕娟被非法判刑两年
陈燕娟，女，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劳教，二零零二年被关进洗脑班。因发真相传单，被珠海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两年。
44、林武勇（时年63岁）被非法判刑一年两个月
林武勇，男，一九五七年出生，珠海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二日，林武勇被珠海市香洲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二看守所。八月十九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被非法开庭，后被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二个月，所谓法官是杨振庆。
45、许向群被非法判刑五个月被勒索罚金一千元
许向群，女，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二零二四年一月，许向群在香洲区南屏镇一市场买菜时使用了两张真相币，被蹲坑的南屏派出所便衣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她被珠海市香洲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和起诉，后被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五个月，被勒索罚金一千元，于二零二四年六月回到家中。
46-47、李春艳、李艳芳（时年26左右）被秘密判刑刑期不详
李春艳，女，一九七五年出生，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本科生；李艳芳，女，一九七二年出生，清华大学反应堆工程与安全专业硕士研究生。二零零零年上半年，清华大学六位优秀学子黄奎、林洋、马艳、李春艳、蒋玉霞、李艳芳离开北京来到珠海。他们于二零零零年七月开始收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资料，并写成文章张贴于海外网站。同年十一月，六位学子被珠海警察绑架，黄奎、林洋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二看守所，马艳、李春艳、蒋玉霞、李艳芳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当局最初指控他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后改为“利用×教破坏法律实施”。二零零一年八月，六位学子被珠海市香洲区法院非法庭审。审讯结果原定在二零零二年新年前后宣布，但因布什总统访华而押后，后来李春艳、李艳芳被秘密宣判。
48、韩先清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韩先清，女，珠海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八日早上七点半左右，韩先清在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海华小学门口，向一位卖菜阿姨讲真相时，被巡警绑架，被劫持到金海岸派出所，后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二看守所。八月十日被金湾区法院非法开庭，后被非法判刑，刑期不详。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因不妥协，狱警四天四夜不让她睡觉、洗脸、洗澡、上厕所。
49-50、蔡华荣、余爱华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蔡华荣、余爱华，女。因有法轮功学员到蔡华荣家学法，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蔡华荣、余爱华被珠海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二看守所。二零零八年一月四日和三月三十一日，两次被香洲区法院非法庭审，所谓审判长是陈强，后续情况不详。
统计时间范围：一九九九年九月至二零二六年五月


